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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4 月 19 日 签发人：雷承锋

名称：2021 年第九次党委（扩大）会

时间：4 月 15 日 14:30-16:00

地点：坞城校区二层会议室

主持：雷承锋

出席：秦华伟 李高斗 尤陶江 赤新生 樊哲民 宋海宏

蔚志坚

列席：蒋 鸣

记录：张丹宁

会议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

一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

示和李克强总理的批示以及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

会议要求，学院作为全省高职教育的排头兵，作为国家“双

高计划”建设院校，就必须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职责

使命。一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和

李克强总理批示及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，

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认准方向、

把握机遇，扎实推进学院发展；要顺应职业教育发展潮流，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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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培养心中有大爱、家国情怀深、专业技能强的高素质技术技

能人才。各党总支、各部门要认真策划、精心组织，积极引导

师生正确认识我国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大势，关心和关注职业

教育的动向动态，深入思考学院未来发展的方向方位，着力推

进“治院理教”的改革和创新，切实提升高素质专业技术技能

人才的培养能力，不断完善高水平、高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培

养体系。二是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，以“职教 20 条”

为指南，贯彻教育类型新理念，扎根三晋大地办职业教育，在

办学过程中要突出学院特色，瞄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，积极推

进职业本科教育，继续服务山西转型发展需要，构建与转型发

展、十四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专业链，要主动对接

社会经济发展需要，科学调整、精心布局学院专业建设，为学

生提高更好的学习环境，要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；要充分结合

我院自身的特点，边建边改，将职业教育与校企合作更加紧密。

三是要狠抓落实，在实践中凝练我院工作特色，思路决定出路，

好的思路来源于对实践的有效总结；要善于思考、精于总结、

敢于实践；要以“一个目标、两手硬”的总体建设发展思路，

建立健全科学的运行机制，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，聚焦

区域经济和乡村振兴，深化产教融合，打造现代产业学院，努

力把学院建成“特色鲜明、全国一流”的高水平高职院校，为

我省转型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，为围绕“人人

持证、技能社会”建设作出贡献。要紧紧围绕学院“五条工作

主线”和“十大发展任务”，不断完善“思路与制度”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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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我院的工作特色，在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输出“山西

职院模式”，贡献“山职力量”，以优异的办学成绩迎接中国

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。

二、会议安排部署学院“十四五”时期的学习型学院建设

工作

会议指出，学习力就是未来真正的核心竞争力，建设学习

型学院是大势所趋，早认识早行动早发展。建设学习型学院就

是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师生的全面发展为中心，真正将其

打造成为学院破解发展难题和促进师生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，

成为学院快速跨越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。学院党政必须下功夫

通过切实可行且符合学院实际的各类措施，使全院广大干部教

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和积极学习的理念，在工作中学习、在学

习中进步，实现全院干部教师内在素质和能力水平的不断提高，

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；使全院广大学生牢固树立“大

国工匠”志向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，

创建自主、开放、创新的团队学习氛围，与时俱进地紧跟全国

和世界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发展步伐，造就德才兼备的复合

型、发展型、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。

会议强调，要加强领导、建立健全学习型学院建设的科学

运行机制；要清晰职责、形成各司其职和责任到人的落实机制；

要精心组织、全面推进学习型学院建设的十个工作着力点；要

务求实效、精准配套相关落实制度，全力以赴狠抓落实；要不

断创新，在实践中凝练学习型学院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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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会议安排部署学院“第十二届田径运动会、教职工趣

味运动会暨第九届读书月活动”的相关事宜

四、会议安排部署省纪委监委对学院政治监督专项检查的

相关事宜

五、会议审议并通过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的相关事

宜

会议决定，党委书记雷承锋分管工作、部门和联系单位不

变；党委副书记、院长秦华伟分管工作、部门和联系单位不变；

党委副书记李高斗同志分管工作、部门和联系单位不变；党委

委员、副院长尤陶江同志分管人事、教学、科研、产教融合、

图文信息、质量控制、继续教育与培训、离退休、11 系 3 部，

分管部门为人事处、教务（科技）处、产教融合发展中心、图

文信息中心、质量控制中心、继续教育与培训部，联系单位在

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榆次校区管委会；党委委员、副院长赤新生

分管工作、部门不变，联系单位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长风校区

管委会；党委委员、副院长李芳分管工作、部门不变，联系单

位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南中环校区管委会。

（文件发至：院领导，各党总支、各部门）


